淮安市洪泽区“苏科贷”工作操作规范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苏科贷”工作流程，明确各方职责，提高服务企业效率，依据《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4〕36号）等文件，制定本操作规范。
 
第一章 银企对接
       第二条  “苏科贷”原则上仅支持江苏省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备选企业库（以下简称“企业库”）内企业，通过江苏省科技金融风险补偿资金备选企业库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信息系统”）实现在线对接与贷款备案管理。
       第三条　合作银行独立对申请“苏科贷”贷款企业的财务、经营等情况开展风险审核评估，科技主管部门原则上不参与合作银行的具体审贷流程。
      第四条  库内企业在线提出贷款需求后，与合作银行进行对接，原则上合作银行应在5个工作日内及时予以响应，并启动“苏科贷”贷款审批程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贷款意向的，由合作银行及时在信息系统中确认。

第二章 贷款备案与风险管理
       第五条 合作银行对申请“苏科贷”贷款企业的财务、经营等情况进行风险审核评估结束后，向区财政局和区科技局以三方会议的形式通告风险审核评估情况和银行授信额度。

       第六条 合作银行完成贷款审批后，对企业法人或高管的一套100平米以上的房产办理贷款抵押手续。同时向区科技主管部门提交《“苏科贷”贷款备案申请表》（附表1），并在线提出备案申请。

第七条 区科技主管部门收到合作银行提交的备案申请后，审核贷款企业是否入库、房产是否办理抵押、银行贷款是否符合“苏科贷”支持条件等，审核通过的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苏科贷”贷款备案意见（地方科技部门）》（附表2），并将备案意见在线提交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第八条 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收到合作银行提交的备案申请和地方出具的备案意见后，审核提出省备案意见。原则上在收到区科技主管部门出具的备案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提出省级备案的意见；若同意备案，则出具《“苏科贷”贷款备案意见（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第九条  经省、区科技主管部门备案的贷款，合作银行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放款手续。贷款发放后，合作银行在10个工作日内通过信息系统在线提交该笔贷款的借据扫描件。
       第十条  合作银行负责“苏科贷”贷款企业的贷后监管。贷后监管过程中发现企业出现危及还款的重大风险情况的，应及时向区科技主管部门和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在线提交《“苏科贷”贷款风险预警报告》（附表3）。
       第十一条  合作银行应在贷款到期后5个工作日内向区科技主管部门和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在线提交《“苏科贷”贷款清偿告知书》（附表4）。
       第十二条  对贷款逾期企业，区科技主管部门将配合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服务,帮助企业走出困境。若发现企业存在恶意骗取信贷资金或故意不归还贷款等不良道德行为，由区科技主管部门上报省生产力促进中心提请省科技厅列入不良信用记录，区科技主管部门应协助合作银行开展追偿工作。

       第十三条  合作银行具体负责不良贷款的追偿工作。不良贷款符合风险补偿条件的，合作银行按照《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不良贷款风险补偿操作规程》（苏科高发〔2015〕263号）和《淮安市省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不良贷款风险补偿操作规程》规定申请风险补偿。

第三章 监督考核
       第十四条  区科技主管部门负责对辖区内入库企业的“苏科贷”不良贷款风险补偿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因合作银行对工作人员监管不到位导致贷款发生不良的，区资金不予风险补偿。
       第十五条  区科技局每年年终对合作银行的“苏科贷”工作完成情况、风险控制情况、管理制度等进行绩效评估，对合作银行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通报，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十六条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操作规范由区科技局负责解释。

附表1

“苏科贷”贷款备案申请表

	企业名称
	

	贷款支行
	
	贷款额度（万元）
	

	抵质押条件
	
	贷款利率
	

	申请地方资金补偿比例
	□45%        □40%        □20% 

	申请省资金补偿比例
	□45%        □40%        □10%

	备案申请
	我行拟向该企业发放贷款      万元，该笔贷款符合“苏科贷”备案要求，特向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申请风险补偿备案。

 合作银行有审批权限的分支行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材料一式2份，其中地方科技主管部门1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1份。

附表2
 “苏科贷”贷款备案意见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银行：

经审查，以下贷款符合“苏科贷”业务的备案条件，同意予以备案，并承诺以下贷款发生损失时，承担相应风险补偿责任。

	序号
	企业名称
	地  区
	备案金额（万元）
	承担风险补偿比例

	1
	
	
	
	（45%、40%、20%）

	2
	
	
	
	

	3
	
	
	
	

	4
	
	
	
	

	合  计
	
	/


注：本表一式3份，贷款银行、地方科技主管部门、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各1份。

    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盖章）

20    年   月   日

附表3

“苏科贷”贷款风险预警报告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我单位在      年    月的贷后检查中，发现 （借款企业） 出现重大变化，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详情及产生原因、企业现状等）
二、企业财务情况
（企业资产、负债、销售、盈利情况，还款来源及偿债能力分析等）
三、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银行（总行或省分行业务经办部门）

         年   月   日
附表4

“苏科贷”贷款清偿情况告知书
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地方科技主管部门）：
我行于    年   月   日向       （借款企业）   发放了      

      　万元的“苏科贷”贷款，借款借据号：              。
该笔贷款的既定到期日为       年    月    日，现该企业出现以下第     种情况：
1、企业已于     年   月   日足额归还了全部贷款本息。
2、企业尚有       万元贷款本金和       万元利息未归还。请根据合作协议中相关约定，协助我行催收贷款。
此致。
×银行（支行）

        年    月    日

